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张尧其 、张琭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

141号4幢1单元1203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

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

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姚庆德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

130号29幢1单元501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

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

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吴先林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星海路6

号24幢803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

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

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


